
1 

 

新北市 10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新課綱課程博覽會實施計畫 

                                                  108.04.01 

壹、計畫目標 

一、邁向十二年國教新里程，以「學習者為中心」落實本市高級中等教育之發展願景，為本市

高級中等學校未來實施新課綱課程奠定扎實基礎。 

二、分享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社群研發校訂必修課程之成果，透過校際間參

與互動，促進教學專業對話，活化課程設計思維，發揮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精

神。 

三、透過校訂必修課程教師公開觀課，展示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之發展特色，強化「卓越新北、

在地就學」之教育方針。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課綱行動協作平臺、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新北市立新店高

中、新北市立永平高中、新北市立北大高中、新北市立樹林高中、新北市立中

和高中、新北市立三重高中、新北市立新莊高中、新北市立新北高中、新北市

立海山高中、新北市立安康高中、新北市立金山高中、新北市私立崇光女中、

新北市私立徐匯中學、新北市私立南山中學、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新北市立瑞

芳高工、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五、參與單位：新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技術型高中）、國立華僑高中。 

參、辦理內容 

一、活動時間：108年 5月 25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30分。 

二、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45號）。 

 三、活動時程：參見附件一。 

四、參加對象：報名人數上限 600人。 

(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技術型高中），每校至少派 3人參加。 

(二)歡迎教育部、國教署及全國各地方政府推動新課綱之人員。 

(三)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高中部教師優先錄取）。 

(四)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師生及家長、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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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方式： 

     (一)專題演講：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邀請，演講內容針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相關議題。 

(二)動態課程發表：邀請 48門校訂必修課程進行分享(35分鐘分享、15分鐘討論與回應)，              

各場次為一組學校教師講解課程操作（可放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之「實

際體驗」活動，如示範實驗、創客手作、桌遊等)、一位學校教務主任

主持及引導專業回饋。 

     (三)動靜態校本課程展示：於主場地展區舉辦 62門校本課程海報展示，並邀請課程教師進

行駐點說明或實際操作。 

六、報名及參加方式 

(一) 新北市教師報名請於 108年 5月 10日(星期五)前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報名。 

(二) 全國其他縣市教師，請於 108年 5月 17日(星期五)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www3.inservice.edu.tw/)完成線上研習報名，課程代碼:2620677。  

(三) 家長及各民間團體人士報名請於 108年 5月 20日(星期一)前至 Google表單  

https://forms.gle/VGbBphcJgnY8cJMz8報名，或電洽新北市新課綱行動協作平臺高以緯

助理（02）2955-9019。  

七、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5小時。 

八、其他：研習地點不開放停車，請多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肆、經費來源 

本活動除動靜態校本課程展示海報由各校自行處理，其餘專題演講與各動態課程發表人與主

持人，以及動靜態校本課程講解所需之相關費用，由新北市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

學計畫經費項下及新北市高中前導學校分攤支應。  

 

伍、公差假 

    本次與會工作人員及學校帶隊教師當日核予公假 1天，另以不影響校務運作及課務自 

    理下，6個月內擇日補休 1天。 

陸、獎勵 

一、承(協)辦學校有功人員：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辦法」，另公務人員部分依據「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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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懲基準規定」辦理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 

     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項第 2款規定給予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8人為限，含 

     主辦人員 1人嘉獎 2次。 

二、擔任動態課程發表與動靜態校本課程教學講解之教師與行政人員，由各校本權責逕

予獎勵及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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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新北市 10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新課綱課程博覽會活動時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7:40-08:40 動靜態校本課程布展 新智樓前廣場  

08:30-09:10 報到 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09:10-09:20 開幕式 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教育部及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長官 

09:20-10:10 

專題演講 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課程發表準備、器材佈置 新智樓教室 動態課程發表教師 

10:10-10:20 移動至各動態課程發表會場 

10:20-11:10 動態課程發表(一) 
新智樓教室 

(13場次) 

1.各場次為一名教師說
課、一名教務主任主持
及引導專業回饋。  

2.各場次說課流程:  
(1)課程發表(35分鐘) 
(2)討論與回應(15分鐘)  

11:10-11:20 中場休息 

11:20-12:10 動態課程發表(二) 
新智樓教室 

(13場次) 

1.各場次為一名教師說
課、一名教務主任主持
及引導專業回饋。  

2.各場次說課流程:  
(1)課程發表(35分鐘)  
(2)討論與回應(15分鐘)  

12:10-13:40 午餐/動靜態課程展示:校本課程教師教學講解 
午餐於動靜態課程展示服

務區發放  

13:40-14:30 動態課程發表(三) 
新智樓教室 

(13場次) 

1.各場次為一名教師說
課、一名教務主任主持
及引導專業回饋。  

2.各場次說課流程:  
(1)課程發表(35分鐘) 
(2)討論與回應(15分鐘)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5:30 動態課程發表(四) 
新智樓教室 

(10場次) 

1.各場次為一名教師說
課、一名教務主任主持
及引導專業回饋。  

2.各場次說課流程:  
(1)課程發表(35分鐘)  
(2)討論與回應(15分鐘)  

15:30~ 收穫滿載歸 

 


